


〔2023〕—74
重庆化工职业学院
关于印发2023届未就业毕业生（含困难毕业生）建档销号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

各部门、各单位：
[bookmark: _GoBack]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重庆市教育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做好2023届高校重点困难群体毕业生就业帮扶工作的通知》（渝教学发〔2023〕11号）及做好市教委关于2023届毕业生就业工作等系列文件的要求，全力做好我校2023届未就业毕业生的就业帮扶工作，促进未就业毕业生学生就业，确保有就业意愿的学生全部就业，特制订本方案。
一、目的和意义
高校毕业生就业是关系国家未来发展和民生稳定的大事，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是对于体现党和政府的关怀、保障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各单位务必要提高认识、高度重视，切实把做好大学生就业，特别是困难毕业生群体就业帮扶工作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切实担负起政治责任，多措并举，综合施策，扎实做好就业指导服务和精准帮扶，确保有就业意愿的毕业生特别是困难学生全部实现就业。
二、组织机构
（一）成立领导小组，负责全面统筹本次行动，监督本次行动的实施
组  长：范永同、李廷真
副组长：代  刃、张  荣、但  军
成  员：杨友全、周  雄、李小庆、马昱博、揭芳芳、陈小亮、张永江、杨静静、李学国、蔡小莉、杨新顺、王晓虎、周在富、高小丽、李静怡、周海娟、张径舟、吴汉辉、马健、孟华。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挂靠招生与就业指导处，由招生与就业指导处负责人任办公室主任，各二级学院书记任副主任。负责本次2023届未就业学生（含困难毕业生）建档销号专项行动的具体实施。成员为招生与就业指导处全体人员、二级学院负责就业的综合干事，以及各2023届辅导员。
三、时间安排
2023年7月1日-8月31日。
四、帮扶对象
2023届未就业学生463人，未就业困难学生85人，具体见下表1。
表1  2023届毕业生各二级学院就业情况统计表
	就业情况
	建工学院
	制药学院
	化工学院
	大数据学院
	智能制造学院
	环检学院
	财经学院
	总计

	总人数
	365
	828
	382
	607
	461
	833
	768
	4244

	已就业人数
	306
	705
	358
	526
	428
	731
	734
	3788

	就业落实率
	83.84%
	85.14%
	93.72%
	86.66%
	92.84%
	87.76%
	95.57%
	89.26%

	未就业人数
	59
	123
	24
	81
	33
	103
	40
	463

	未就业困难学生人数
	7
	27
	2
	21
	3
	20
	5
	85


（数据来源：重庆市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智慧平台2023年7月6日下午13:00数据）
四、工作目标
全校平均就业率不低于95%，困难学生就业率不低于96%，有就业意愿的毕业生100%就业。
五、帮扶原则
按照“全员参与、全心关怀、全程扶助”及“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领导有力、程序规范、注重实效”的要求下开展帮扶工作。
六、帮扶措施
（1） 建立“未就业学生帮扶档案”
由招生就业处牵头，建立“一人一策”、“一生一档”的就业帮扶机制。组建学校领导带头帮、党员干部积极帮、教师职员齐助力的帮扶团队，帮扶教师团队包括校级领导、二级学院领导、专任教师、党员同志、招生就业处人员、辅导员等，每1名学生由一名帮扶教师，一名二级学院领导班子，一名招生就业中心人员，一名责任校领导共同帮扶。
（二）帮扶工作举措
1.引导未毕业生转变就业观念
帮扶教师要充分了解帮扶学生的真实就业状态，要加强对未就业毕业生就业观念的正确引导，特别是西藏级学生，使其合理进行自我定位，及时调整就业期望值，先就业再择业，帮助未就业毕业生树立多元就业意识，真正把择业、就业观念与市场需求相接轨，鼓励未就业毕业生积极面向基层就业。
2.加强困难毕业生心理辅导
帮扶教师要积极关注未毕业生心理健康，减轻家庭贫困和就业难等问题带来的心理压力，鼓励困难毕业生积极面对，树立信心，大胆尝试，勇敢选择。
3.开展各类型就业指导
帮扶教师通过线上线下等方式，帮助未就业开展简历修改、笔试面试技巧、交流礼仪、职场规范、生涯规划等内容就业技能辅导，提升学生求职技能和职场胜任力。原则上不低于3次。
4.精准推送就业岗位
帮扶教师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多方寻找就业单位，向毕业生精准推荐符合其个人特点的工作岗位不少于3次，积极促成就业。
5.带学生到企业访企拓岗，定向推荐
各二级学院利用假期，带学生到企业参加招聘，有针对性的拓展岗位，为未就业毕业生推荐工作单位。
七、工作实施
1.各二级学院制定未就业学生帮扶方案。各学院根据未就业学生情况，制定本学院《2023届未就业毕业生（含困难毕业生）建档销号专项行动方案》（附未就业学生帮扶名单）。于2023年7月7日18:00前交到2025349563@qq.com邮箱。
2.建立一对一帮扶台账，真实记录帮扶过程和内容。每周三18:00前，将最新扶台账汇总表交到邮箱2025349563@qq.com邮箱。
八、经费预算
费用由招生与就业指导处就业专项经费中支出，按照学校财务管理规定，据实报销。
九、工作考核	
    2023届毕业生8月31日就业数据将作为二级学院就业绩效考核指标的重要评判标准上报人事处。
十、工作要求
1.将困难毕业生群体就业帮扶工作纳入对学校就业部门和二级院系就业工作考核评优重要内容。
2.各二级学院领导班子成员要对本二级学院未就业毕业生（特别是困难学生）就业实行包干责任制，明确辅导员、专任教师的帮扶责任和具体责任人，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要全面落实“一人一档”“一人一策”建档销号管理，对困难毕业生生源地、家庭状况、就业意向、就业状况、未就业原因、帮扶措施、帮扶责任人等建立帮扶台账和动态帮扶档案，做到人员底数清、帮扶举措实、帮扶过程明、就业情况准。
3.经费预算合理，力争将费用“花在实处，取得实效”，扎实用于未就业毕业生的就业推进工作，不得将专项经费用于无效访企拓岗及变相旅游。
4.对政策落实不力、工作进展缓慢的，学校将进行约谈、督促，对虚假帮扶和就业造假的，依纪依规严肃追究有关责任人责任。
十一、附件
附件1：2023年重庆化工职业学院未就业学生（含困难学生）帮扶记录表。

重庆化工职业学院
2023年7月11日













附件1
2023年重庆化工职业学院未就业学生（含困难学生）帮扶记录表
	姓名
	学院
	班级
	困难类别
	帮扶教师
	二级学院责任领导
	招就处帮扶人员
	责任校领导
	帮扶记录1
	帮扶记录2
	帮扶记录3

	
	
	
	
	
	
	
	
	
	
	

	
	
	
	
	
	
	
	
	
	
	

	
	
	
	
	
	
	
	
	
	
	

	
	
	
	
	
	
	
	
	
	
	

	
	
	
	
	
	
	
	
	
	
	

	
	
	
	
	
	
	
	
	
	
	

	
	
	
	
	
	
	
	
	
	
	

	
	
	
	
	
	
	
	
	
	
	

	
	
	
	
	
	
	
	
	
	
	

	
	
	
	
	
	
	
	
	
	
	

	
	
	
	
	
	
	
	
	
	
	

	
	
	
	
	
	
	
	
	
	
	

	
	
	
	
	
	
	
	
	
	
	

	
	
	
	
	
	
	
	
	
	
	

	
	
	
	
	
	
	
	
	
	
	

	
	
	
	
	
	
	
	
	
	
	

	
	
	
	
	
	
	
	
	
	
	

	
	
	
	
	
	
	
	
	
	
	

	
	
	
	
	
	
	
	
	
	
	



